
 
 

借定唔借？ 还得到先好借！ 

The Bank of East Asia, Limited东亚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1 

条款及细则： 

1. 推广期由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包括首尾两日（「推广期」）。 

2. 除非另有指明，所有优惠（「优惠」）适用于以有效的东亚银行银联双币白金信用卡透过指定支付方式

于参与商户作任何有关全数签账之持卡人。累积签账须凭同一银联卡、同一手机闪付账户、同一银联二

维码支付账户或同一云闪付 App 账户于同一参与商场内最多两间不同商户之即日机印发票及金额相符之

银联卡签账存根进行换领。交易必须通过银联网络签账，方可享用有关优惠。 

3. 优惠可与商场内之常设免费泊车优惠同时使用，但不可其他指定泊车优惠同时使用，详情请浏览

www.unionpayintl.com/hk/promotion/parking 或参阅场内宣传品。持卡人须于参与商场常设免费泊车优惠

指定入车时段内进场泊车，方可换领有关泊车优惠。 

4. 优惠不可兑换现金、礼券/现金券或其他货品/服务，亦不可与任何其他推广优惠同时使用。 

5. 如有任何舞弊或欺诈行为，银联国际有限公司（「银联国际」）、新鸿基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下称「新鸿

基地产」)及参与商场将即时取消持卡人享用优惠之资格，并保留追究及因持卡人被取消享用优惠之资格

而收回有关优惠之权利。 

6. 银联国际并非产品或服务之供应商，故此将不会就有关产品或服务质素承担任何责任。 

7. 优 惠 及 云 闪 付 App 之 使 用 受 其 他 条 款 及 细 则 约 束 ， 详 情 请 浏 览 云 闪 付 App 或

www.unionpayintl.com/hk/promotion/parking。 

8. 除持卡人及东亚银行有限公司（「本行」）以外，并无其他人士有权按《合约（第三者权益）条例》

（香港法例第 623 章）强制执行此等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或享有此等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下的利

益。 

9. 本行不会对参与商户的货品、服务或资料之质素和供应作出任何陈述或保证，亦不会就参与商户的货

品、服务或资料所引起或与其有关的事宜负上任何责任。如有查询或投诉，持卡人应直接联络相关参与

商户。 

10. 本行、新鸿基地产及参与商场保留随时更改或取消优惠及/或修改或修订此等条款及细则之权利，并作出

适当的通知。如有任何争议，本行、新鸿基地产及参与商户所作的决定为最终及不可推翻。 


